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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农业职业学院
关于加强专业（教研室）教研活动的指导意见

京农职教发〔2006〕4 号（2021 年修订）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专业（教研室）教研活动是以专业（教研室）为单位，以

教师为主体进行的实践性教学研究活动，是提高教师的职业素

质和教学能力的有效途径，是提升学院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保

障。为贯彻落实国务院《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》、中共

中央 国务院《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》

《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》等文件精神，进一步加

强专业（教研室）教研活动，特制定以下指导意见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

落实党的教育方针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坚持学院“立足

首都，面向全国，服务‘三农’”办学宗旨，健全专业（教研室）

教研活动机制，深化产教融合、校企合作，推进教师、教材、

教法改革，促进高水平专业（教研室）建设，促进高素质教师

队伍建设，促进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。

（二）基本原则

突出特色。坚持着眼长远立足当前，坚持落细落小落实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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针对专业（教研室）重点问题，在教研活动理念、内容和形式

等方面形成具有专业（教研室）特色的教研活动。

深化内涵。坚持立德树人，坚持产教融合，围绕专业（教研室）

师德建设、专业建设、课程建设、教材建设等开展教研活动，

推动专业（教研室）发展和内涵建设。

推进改革。贯彻落实教育部、北京市教委职业教育文件精

神，发挥专业（教研室）在推进教育教学改革中的重要作用，

激发专业（教研室）发展内生动力，激发教师积极性、主动性、

创造性，推进教育教学改革。

二、活动时间

以专业（教研室）为单位，每学期不少于四次，活动时间

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安排。

三、活动主题

教研活动的主题围绕师德师风建设、学科及专业（群）建

设和教育教学研究等方面开展。

四、组织形式

教研活动可由专业（教研室）主任统筹规划，每次活动可

由专业（教研室）不同的教师承担，包括参与活动策划、活动

设计和活动主持等，可以采取线上线下、校内校外相结合的形

式开展。 

五、活动主体

教研活动主体是专业（教研室）的专任教师、系 ( 部 ) 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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双肩挑教师、实验技术人员、兼课教师等类型教师。可根据实

际情况邀请校内其他专业（教研室）教师、校外同类专业（教

研室）教师、学生、企业高技能人才等参与到教研活动中。

六、经费保障

学院每年对专业（教研室）教研活动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，

经费由教育研究督导室统筹预算管理。

七、活动考核

1. 教育研究督导室每学期收齐各专业（教研室）教研活动

计划、总结和活动记录。

2. 教师参加教研活动的情况将作为教师年度各项评优的依

据之一。

本指导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学院颁发的《关于加强教

师教研活动的指导意见》（京农职教发 [2006]4 号）同时废止。


